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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草稿 
 
报告员：Spica A. Tutuhatunewa（印度尼西亚） 
 
增编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和适用 
 

1. 在 4 月 17 日第 7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题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标准和规范的实施和适用”的议程项目 6。为审议该项目，委员会收到下列文

件： 

 (a) 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活动的报告（E/CN.7/2008/ 
3-E/CN.15/2008/3）； 

 (b) 秘书长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持公理的准则

实施情况的报告（E/CN.15/2008/11）； 

 (c) 秘书长关于以非洲为侧重点，通过对发展中社会、转型社会和冲突后

社会提供技术援助，加强司法、廉正和法治的报告（E/CN.15/2008/12）。 

2.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条约事务司条约和法律援助处处长作了介绍性发

言。委员会还听取了下列国家代表和观察员的发言：斯洛文尼亚观察员（代表

联合国会员国中的欧洲联盟成员以及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

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和挪

威）以及加拿大、德国、摩尔多瓦、尼日利亚、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

代表。泰国观察员也作了发言。保卫儿童国际观察员（代表国际青年和家庭问

题法官和治安法官协会、国际少年司法观测站、刑法改革国际、Terre des 
Hommes 基金会、世界禁止酷刑组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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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儿童基金会）以及天主教教诲师关怀国际委员会和日本律师协会联合会的观

察员也作了发言。 
 
审议情况 
 
3. 秘书处代表向委员会通报说，对会员国提交的信息的分析表明多数国家已

采取措施实施《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持公理的准

则》1。分析表明，成功的保护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计划包括以下方面：(a)
设立特别法庭或由专业人员管理的特别政府机构；(b)制定措施，要求由经过培

训的人员并在适合的环境中对儿童被害人和证人进行面谈和询问；(c)采用秘密

程序以保护儿童的隐私和身份。 

4. 该代表谈到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为协助会员国实施和适用联合国预防犯

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以及为刑事司法从业人员和决策者编制的工具而开展

的各项技术活动，包括办公室如何运用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

范，在刑事司法机构的司法改革和廉正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情况。他提请委员

会注意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经验中总结出的各项结论。 

5. 一些发言者欢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向会员国提供刑事司法和预防犯罪

领域的实用工具和技术援助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尤其是，刑事司法评估工具包

被视为世界各地决策者和专业人员实施和适用联合国各项标准和规范的必要工

具。发言者着重指出委员会和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加强了在以下方面的作

用：特别是在“一个联合国”举措的框架内，通过加强法治和善政并在能力建

设和司法改革方面作出努力，在维持和平、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等方面实施联合

国标准和规范。 

6. 一些发言者强调指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在全球努力解

决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以及作为立法者和从业者的参照依据方面所起的重

要作用 。称赞这些标准和规范在提供有关最佳做法的信息和发展一种针对犯罪

相关问题的协调的对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一名发言者提请委员会注意，联合国

标准和规范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一样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并指出这些标准

和规范的非法律约束性使其更易于制订和更新，并且花费较少。 

7. 有些发言者着重指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规范在以下方面的

作用和重要性：促进和加强尤其是转型国家或处于冲突后局势的国家的法治、

安全部门改革和善政。称赞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最近在这方面所开展的工

作，他们强调在实施现有标准和规范以及确定创新做法和国际标准与规范能够

适用的新领域方面需要取得进一步进展。此外，鼓励会员国根据有关标准和规

范调整其国内立法，并交流有关实施这类文书的成功做法。 

8. 有些发言者回顾了特定的关键领域，例如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预防犯

罪和囚犯待遇等，在这些领域，联合国标准和规范为各国改革本国刑事司法制

度，使其更加公平、有效和高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可继续提供这种基础。

__________________ 

 1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5/20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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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代表引用秘书长在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关于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法治

和过渡司法的报告（S/2004/616）中所说的话，强调了预防犯罪作为“司法第一

要务”的意义和核心地位。在这方面，该代表鼓励会员国作出特殊努力，使预

防犯罪工作发挥作用，并呼吁开发技术工具，特别是在城市犯罪领域，以便将

《预防犯罪准则》2付诸实施。 

9. 有几名发言者强调，共同标准和规范的存在及对它们的认可为在刑事司法

事项中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发言者特别指出，没有对刑事司法进

程基本标准和规范的共同认识和认可，就不可能在关键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例

如警察合作（包括执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跨国界监视）和司法合作（包括

司法协助以及引渡和移交囚犯）。有一名发言者指出，尽管取得了无可否认的

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需要加强和改进刑事司法事项中的国际合作。在这方

面，该发言者回顾了《欧洲刑事事项互助公约》3 的相关性和重要性，请毒品和

犯罪问题办公室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10. 有些发言者表示支持委员会定期审查这些联合国标准和规范的使用和适用

情况，以此作为就这些文书的执行情况交流信息并在这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的

手段。发言者承认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工作对会员国和秘书处而言都是一项重大

挑战。发言者强调了在拥有知识库的情况下进行运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并强调

需要就数据收集方面的最佳做法开展进一步的协商。有一名发言者指出，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收集数据的质量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建议委员会应考虑

重新召集曾在 2006 年举行会议的改进犯罪数据收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不限成员

名额政府间专家组。 

11. 有些发言者报告了为执行联合国标准和规范而在国家一级采取的措施，尤

其是在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恢复性司法、预防和减少犯罪、刑法改革、改

革和加强司法部门、被害人支持以及少年司法等领域。 

12. 有几名发言者指出，《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坚持

公理的准则》是一套保护人权的重要标准。有一名发言者指出，受到有尊严和

有同情心的对待的权利、免遭歧视的权利和在司法过程中免受痛苦的权利是公

平审判的基础。发言者鼓励会员国在本国立法中执行该准则，并特别注意让儿

童做好担当证人的准备以及是否有可能通过视听方式让儿童提供证词。发言者

还鼓励会员国在这一领域交流各自可能拥有的信息和专门知识，并提醒会员国

注意定期报告该准则执行情况的重要性，包括报告可能妨碍执行工作的各种困

难。 

13. 有一名发言者强调必须向发展中国家和冲突后局势国家提供技术、物质和

财政援助，以协助执行该准则。有发言者指出，应将准则翻译成除联合国六种

正式语文之外的语言。在这方面，发言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指出，可通过将联

合国标准和规范译成其他语言来加强政府官员、律师、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和

__________________ 

 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2/13 号决议，附件。 

 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72 卷，第 684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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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对它们的利用。有一名发言者促请会员国将有关标准和规范译成本国语

言。 

14. 有一位发言者概述了人权和法治领域五年方案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方案在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及其他伙伴的支持下，实现了司法部门的高度现代化，

可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所取得的成果包括：减少了审判前拘留的使用，增强

了对司法部门的信任，并改善了案件流程管理。 

15. 发言者提到了实施全面的预防犯罪和儿童司法改革国家行动计划的重要

性，其中应特别包括减少审判前拘留和儿童监禁方面的具体指标，例如通过转

送教改机构、恢复性司法和监外教养以及确保适当的拘留条件等办法。关于对

违法儿童的暴力行为，发言者提请注意《联合国研究暴力侵害儿童行为问题独

立专家的报告》（A/61/299）和《暴力侵害儿童问题世界报告》4 中所载的建

议。 

16. 有发言者对过度使用判刑问题表示关切，特别是由于狱内条件经常不利于

改造。发言者强调指出，由于监狱内的安全状况和过度拥挤，狱内精神保健以

及教育和改造方案经常不能成功。 

 

 
 

__________________ 

 4 Paulo Sérgio Pinheiro，《暴力侵害儿童问题世界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关于暴力侵害儿童行

为的报告，2006 年，日内瓦）。 


